	嘉義縣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學校竣工檢查表（每一棟建物請填一份檢查表）

	學校﹕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建物名稱﹕                         

	備註：1.補助改善之項目請務必檢查填寫；未補助改善之項目請自行刪除，無須列出。
      2.填表人請領有「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驗人員培訓講習」證書者；請檢附講習證書影本。

	項目
	規範內容
	檢查結果（請打ˇ）

	
	
	符合
	不符合
	　備註

	2.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1)引導標誌：坡道應儘量設置於建築物主要入口處；如未設置主要入口處，應於入口處及沿途轉彎處設置引導標誌。（規範206.2.1.）
	
	
	

	
	(2) 無障礙標誌：（規範902.1、902.2）

a.應符合圖902.1規定之比例。

b.顏色：無障礙標誌之顏色與底色應有明顯不同，設於壁面之無障礙標誌其底色亦應與壁面顏色有明顯不同；得採藍色底、白色圖案。
	
	
	

	
	(3)坡道寬度：淨寬度≧90cm；若坡道為取代樓梯者﹙即未另設樓梯﹚，則淨寬度≧150cm。（規範206.2.2）
	
	
	

	
	(4)坡道坡度﹕高低差20cm以上者1/12，(5-20cm以下﹕1/10)、(3-5cm以下﹕1/5)、(3cm以下﹕1/2) （規範206.2.3）
	
	
	

	
	(5)坡道地面：應平整（不得設置導盲磚或其他妨礙輪椅行進之鋪面）、堅固、防滑。（規範206.2.4）
	
	
	

	
	(6)端點平台﹕坡道起點及終點，均應設置長、寬各≧150cm之平台，且該平台之坡度≦1/50，但端點平台於騎樓者不得大於 1/40。（規範206.3.1）
	
	
	

	
	(7)中間平台：坡道每高差75cm，應設置長度≧150cm之平台，平台之坡度≦1/50。（規範206.3.2）
	
	
	

	
	(8)轉彎平台：坡道轉彎角度大於45度處，應設置長、寬各≧150cm之平台，該平台之坡度≦1/50，。（規範206.3.3）
	
	
	

	
	(9)坡道邊緣防護：
a.坡道高低差≧20cm者，未鄰牆壁之一側或兩側應設置不得小於高度5 公分之防護緣。（規範206.4.1）
b.坡道與鄰近地面高差超過75 公分時，未鄰牆壁側應設置高度110公分以上之防護設施。（規範206.4.2）
	
	
	

	
	(10)坡道護欄：坡道高於鄰近地面75cm時，未鄰牆之一側或兩側應設置高度不得小於110cm之防護欄;十層以上者，不得小於120cm （規範206.4.2）
	
	
	

	
	(11)扶手設置：高低差≧20cm坡道，兩側應設置連續性扶手。扶手無需設置30 公分以上之水平延伸。（規範206.5）
	
	
	

	
	(12)扶手高度﹕單道扶手上緣高度為75cm，雙道扶手上緣高度分別為85cm、65cm。（規範206.5.2）
＊若用於小學，高度則各降低10cm。（規範207.3.3）
	
	
	

	
	(13)扶手形狀﹕圓形者直徑2.8~4.0cm、其他形狀者外緣周邊9~13cm。（規範207.2.2）
	
	
	

	
	(14)堅固：扶手應設置堅固、接頭處應平整，且不可有銳利之突出物。（規範207.3.1）
	
	
	

	
	(15)與壁面距離：凈距3~5cm；握把上部淨空≧45cm。（規範207.3.2）
	
	
	

	
	(16)扶手端部：防勾撞處理，並視需要設 置可供視覺障礙者辨 識之資訊或點字。。（規範207.3.4）
	
	
	

	請核章

	填表人
	承辦人
	總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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